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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案件应查清注册商标及侵权标志情况被告深圳棒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营箱包皮具商品，声称其经营理念为二

手奢侈品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环保与时尚共生，声称其经营模式为将回收的二手（废旧）奢侈品包袋进行消毒、拆

解、开料、设计、再造。即，棒图公司声称是将回收的二手（废旧）奢侈品包袋拆包解构后，手工拼接再造相关款式包

袋（外形设计与相关奢侈品牌经典款包袋相似）。棒图公司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网店销售由其生产的所谓“再造”包袋

商品，其再造品上显示使用了他人奢侈品牌商标标志。棒图公司生产销售的本案被诉侵权包袋商品的显著位置上，出现

了与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商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本案原告)在第 18 类“背包、手提包”等

商品上的相关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标志，仅在其所谓再造品包袋商品的拉链五金件和包袋内部使用其自有的

“Shapeshift”等标识。原告路易威登马利蒂主张被告棒图公司侵害了其享有的多个商标权，同时构成不正当竞争。被

告棒图公司则抗辩称其是对二手包袋的拼接再造，体现了旧物拼接设计风格及环保理念，标注了被告自己注册的商标，

而原告商标只占被诉侵权包袋的一小部分，仅起到装饰效果，不属于商标性使用，原告商标权利用尽。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2023）浙 01 民初 1248 号一审民事判决，认定被告棒图公司相关被诉

侵权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浙民终 1159 号二审民事判决维持原判。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指出：

1.鉴于涉案权利商标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与显著性，是否会导致相关消费者混淆，从范围来看，不应仅限于购买产

品的消费者；从时间上看，不应仅限于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产生的混淆。从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看，被诉侵权

包袋的显著位置均使用了被诉侵权标识，而“Shapeshift”等标识仅使用在包袋的拉链五金件和包袋内部，未显著

标识于被诉侵权包袋上，而一旦消费者购买并使用被诉侵权包袋后，产品的外包装盒及产品说明等均不再随附产

品，包袋的拉链五金件和包袋内部的标识也难以被识别，但被诉侵权标识却清晰可见，容易导致其他潜在消费者

对产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割裂涉案权利商标与路易威登马利蒂之间形成的唯一对应关系。

——【璞评】一审判决前述论述，其实是指商标侵权售后混淆。

2.商标权利用尽是指标注注册商标的商品经过商标权人同意投入市场，进入流通领域后，商标权人对该商品的权

利即告穷竭，权利人便无权禁止该商品的再销售和使用。商标权利用尽原则旨在防止商标权人对商品流通的垄断，

以保障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交易，促进物尽其用，在保障商标专用权的同时，兼顾销售者和一般消费者

的合法利益。商标权利用尽原则的前提是转售的产品首先是正品。本案中，棒图公司认为其改造的带有被诉侵权

标识的材料来源均为正品二手包。但实际上，经棒图公司再造后的被诉侵权包袋已经不同于路易威登马利蒂售出

的包袋，已无法从外观上判断其材料的来源是否为正品，对此棒图公司应对材料来源为正品二手包承担举证责任。

但即使棒图公司用以改造的包袋材料来源为正品二手包，本案亦不适用商标权利用尽原则。商标权人在将带有商

标的商品投放市场后，并非绝对失去了对该商品的控制，不能认为流入市场上的商品，即赋予他人使用商品上商

标的权利，更不能认为对旧物进行回收后再进行商业性利用均构成商标权利用尽。

若商品流通过程中，经营者对带有商标的商品进行翻新改造等行为，损害了商标的来源识别功能，则可能导致“用

尽”的商标权再次“复活”。判断对流通中的商品进行翻新改造等行为，是否适用商标权利用尽，应考虑是否使商品

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对商标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是否会影响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减

损原商标权人的商业信誉；销售时是否明确告知，并在显著位置标明产品为翻新再造产品等因素，并结合交易习

惯和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进行综合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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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即使用于改造的材料来源于原告方路易威登马利蒂的正品二手包，但被告棒图公司将带有涉案权利商标

的二手包进行拆包再造，对产品的形状、配色和整体外观进行了实质性改变，使得带有涉案权利商标的被诉侵权

包袋与路易威登马利蒂原初投入市场的包袋相比，不再是同一商品。棒图公司未经许可，仍然使用原包袋上的相

关商标标识或对相关标识进行拼接，且未在包袋显著位置标识其自有商标，将导致原商品上的商标标识产品来源

的功能继续发挥，因此破坏了商标权利人、商品和商标之间的联系，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同时，

被诉侵权包袋的外形设计、生产工艺、标准均与路易威登马利蒂的正品存在区别，棒图公司的改造行为将涉案权

利商标与被诉侵权包袋产生了关联，损害了路易威登马利蒂对含有涉案权利商标的商品品质质量同一性的控制，

破坏了涉案权利商标的品质保障与信誉承载功能。

对市场上的旧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符合物尽其用、资源节约的环保政策，应予鼓励和提倡，但并不意味着生产企

业在利用回收再生资源过程中，可以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应当是以履行遵

守国家法律规定、不损害他人权益、不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为前提，既要考虑环保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也要考虑知

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实现商标权利人、行为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如果将回收的正品二手包袋作为旧物改造

的材料使用，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包袋上的原有标识进行遮挡或去除，同时在新的包袋的显著位置使用醒目

字体标识自己商标信息，并显著区别于原有商标标识，使消费者足以对商品来源进行区分。


